
检察机关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 

蔡某某受贿、洗钱案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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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被告人蔡某某，男，1962 年出生，厦门某建设有限公司（系国有公司，以

下简称某建设公司）原总经理。 

1999 年至 2022 年，蔡某某利用担任某建设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资金拆借、款项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 6284 万余元，其中 523 万余元案发前尚未实际取得。 

其中，2010 年，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集团）与厦门某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联合开发建设某公馆商品房项目（以下简称某公馆项

目），项目开发与销售等重大事项由某集团决定。蔡某某接受某集团总经理许某

某、某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某的请托，利用担任某建设公司总经理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两家公司开发某公馆项目向某建设公司借款 1.5 亿元提供帮助。2012

年初，某集团以内部优惠价格向项目股东及股东推荐的特定人员销售某公馆项目

部分房产，同时规定认购房产需按每套 50 万元的标准支付定金并签订认购合同，

7 日内支付全部购房款或办理按揭贷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逾期不付则解除

认购。2012 年 2 月，经陈某某推荐及许某某同意，蔡某某在没有购房能力的情

况下，认购总价约 2000 万元的房产两套，共支付定金 20 万元，此后未签订认

购合同、买卖合同，未支付购房款，某集团未催交。2013 年 5 月、7 月，蔡某

某获悉房价大幅上涨，遂授意陈某某通过“一手更名”方式以市场价出售两套房



产，出售价格与认购价格之间的差额归其所有。陈某某、许某某为感谢蔡某某此

前提供的帮助，按照其要求办理出售事宜，同时决定在蔡某某认购价基础上再给

予每平方米 3000 元的优惠。两套房产售出后，经结算，出售价格与蔡某某应付

某集团房款之间的差额为 524.2 万元，该款项转至蔡某某指定的银行账户。扣除

定金 20 万元后，蔡某某实际获利 504.2 万元。 

蔡某某另有洗钱犯罪事实略。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审查起诉。2022 年 12 月 13 日，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监察委员会以蔡某某

涉嫌受贿罪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同日湖里区人民检察院报送厦

门市人民检察院办理。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发现蔡某某可能另涉洗钱犯罪，经

书面征求湖里区监察委员会意见后，将线索移送厦门市公安局。2023 年 2 月 10

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以蔡某某犯受贿罪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

年 4 月 14 日，厦门市公安局以蔡某某涉嫌洗钱罪向厦门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以蔡某某犯洗钱罪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补充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蔡某某的上述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

为受贿罪。一是蔡某某获得的两套房产增值收益属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蔡某某支付的定金仅为应当支付定金的五分之一，且支付定金后一年多时间内未

按规定签订认购及买卖合同、支付购房款，但其不仅未承担违约责任，反而继续

“锁定”房产，待房价上涨再出售获利，实际上规避了真实出资购房需要承担的

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蔡某某的行为并非正常、真实的市场交易，实际上未取得

两套房产的所有权，无权进行处置，无权获取房产增值收益，其获得的 504.2 万



元本质上是请托人对本属于自己的售房收益的让渡，系为感谢蔡某某职务行为而

给予的好处。二是双方具有行受贿主观故意。蔡某某的供述与陈某某、许某某的

证言等证据证实，陈某某、许某某明知蔡某某没有处置两套房产的权限仍将房产

增值收益给予蔡某某，是为感谢蔡某某在公司借款事项上提供的帮助，蔡某某亦

明知其能够获取相应收益是因为利用职权为陈某某、许某某提供了帮助，行受贿

意图明确。 

关于受贿数额应以陈某某、许某某先后给予蔡某某的优惠总额还是蔡某某实

际获利数额认定，以及蔡某某支付的 20 万元定金是否应从受贿数额中扣减的问

题。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与低价买房或高价卖房等受贿行为不同，蔡某某在没有

购买能力的情况下，仅支付少量定金“锁定”房产，目的不是为了购得房产，而

是待房产增值后出售获利，陈某某、许某某所要输送的也是房产增值收益，如以

陈某某、许某某先后给予的优惠总额认定受贿数额，相当于肯定蔡某某购房行为

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双方主观意图及客观行为不符，而以蔡某某实际获利认定

受贿数额则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蔡某某付给请托人公司的 20 万元定金，是

为使认购、出售、转款等过程貌似具有交易特征而进行的掩饰行为，请托人公司

收款后未退还给蔡某某，蔡某某实际获利数额为 504.2 万元，以此认定受贿数额

妥当。 

裁判结果。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作出一审判决。判

决认为，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某犯受贿罪、洗钱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以受贿罪判处蔡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以洗钱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五十万元。一审宣判后，蔡某某未提出上诉，判决



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为获取请托人给

予的房产增值收益，支付少量定金后“锁定”请托人公司开发的房产，不办理购

房手续、不支付购房款、不承担市场风险，待房产增值后出售获利的，既不符合

房产公司售房规定，也不符合正常房产交易习惯，所获收益本质上是请托人为感

谢其职务行为而输送的好处，其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 

（二）在办理房产交易型受贿犯罪案件中，要注意审查判断双方合意的行受

贿对象是房产增值收益还是房产差价。对于意图以将来房产的增值收益而非购房

时请托人给予的特殊优惠为贿赂形式，客观上国家工作人员已通过出售房产而实

际获利的，受贿数额按照实际获利数额认定。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

条 


